
輔仁大學學輔中心全職暨兼職實習心理師專業實習辦法 

108.12.12學輔中心會議通過 

壹、 目的 

一、 提供專業的實習環境及資源，培養優秀人才，使心理輔導專業領域素質不斷提升。 

二、 充實本校專業諮商人力資源，提供全校師生更完善的諮商服務。 

貳、 甄選對象、資格與人數 

一、國內外心理、輔導與諮商等相關碩博士班在學研究生。 

二、大學或研究所期間需修習過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心理測驗（心理衡鑑）等諮商輔導

基礎課程。 

三、避免雙重關係，曾在本中心晤談之學生，結案後逾三年才得申請實習。 

四、每年招收數名全職實習心理師、兼職實習心理師。 

參、 甄選方式與日期 

一、每年一月底前將招收實習心理師之訊息以公文方式傳遞至國內相關研究所，並張貼於台

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網頁，請之代為公告。 

二、甄選方式包括書面資料審查與面試，由主任召集數名中心老師組成甄選委員會，執行相

關甄選事宜。 

三、甄選工作於五月上旬完成。 

肆、 專業實習內容 

一、全職實習心理師實習內容： 

(一)個別諮商(每週值班至少 9小時) 

(二)初談及危機評估 

(三)團體諮商(每學年至少帶領或協同領導 1個團體) 

(四)心理測驗施測、計分與解釋(含個別與團體) 

(五)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例如：輔導週、演講、午餐約會、支援班級座談…等，視中心當

年活動規劃)協同規劃與辦理 

(六)心理衛生刊物之編印 

(七)協助辦理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八)參與中心會議及校內外會議 



(九)不定時之危機個案處理 

(十)諮商輔導相關行政(含行政櫃台) 

(十一) 接受中心安排之訓練及督導 

二、兼職實習心理師實習內容： 

(一)個別諮商含心理測驗之解釋(每週值班至少 6小時) 

(二)諮商輔導相關行政(視中心當年活動規劃) 

(三)接受中心安排之訓練及督導 

伍、 實習起訖時間與相關規定 

一、實習期間自當年 7月 1日至隔年 6月 30日，共計一年。 

(一)全職實習心理師每週需排班 4天(含督導)，一天 8小時計 

(二)兼職實習心理師每週需排班 8小時(1天或是兩個半天 4小時) 

二、於實習開始前簽訂一年的實習契約，由就讀學校協助合約簽訂；於實習過程如有任何違

反相關規定或嚴重疏失，經中心會議決議得終止實習契約，且不授予實習證明書 

陸、 實習督導 

一、全職實習心理師： 

(一) 專業督導：每週必須接受個別諮商實習督導一次，督導人選由中心主任聘請擔任

之。 

(二) 行政督導：由主任擔任或是主任指派合適之專任心理師擔任。視實習需求調整次

數，最少一個月一次。 

(三) 團體督導：每學期一次，督導人選由中心主任聘請擔任之。 

二、兼職實習心理師： 

(一)專業督導：每週接受團體督導一次，督導人選由中心主任聘請擔任之。 

(二)行政督導：由主任擔任或是主任指派合適之專任心理師擔任。視實習需求調整次

數，最少一個月一次。 

柒、 實習期間之權利 

一、實習期間接受中心聘任之心理師擔任行政督導、專業督導 

二、實習期間得以使用必要之軟硬體設備 

三、實習期間可參加教育部與中心之相關研習(公假限一天) 



四、實習期滿且通過中心考核後頒予實習證明書 

捌、 實習期間之義務 

一、實習前接受基礎職前訓練 

二、謹遵保護當事人之隱私與權利...等諮商倫理 

三、避免雙重關係，實習期間不得在中心接受諮商 

四、謹遵中心規定暨實習辦法。 

玖、 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心理師實習狀況不符合本中心期待，或本中心的實習條件不符合實習心理

師之實習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下列狀況，本中心得以中途中止實習契約，且不

授予實習證書。 

一、實習心理師於實習期間發生請假時數，達總時數百分之十者。 

二、違反專業諮商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經本中心會議認定者。 

壹拾、 本辦法由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實習心理師實習規則 

108.12.26學輔中心會議擬定 

壹、 總則 

一、本中心實習心理師出勤、差假、工作須知等悉依本規則之規定行之。 

二、 本規則所稱之實習心理師係指現任之全職及兼職實習心理師。 

貳、 出勤及休假 

一、上班或值班時間依據每學期初所排定之時間到校服務，並且依照學校行事曆出勤及休

假。 

二、上班或值班務必準時簽到打卡；遲到會影響本中心信譽，視同嚴重違規，會列入實習成

績考量，請務必慎重。 

(一)全職實習心理師：請於上班時間前到達本中心，若遲到當日延後下班，補足上班不

足之時數。 

(二)兼職實習心理師：請於第一個值班時段開始前五分鐘到達本中心，準備接案事宜。 

三、請假調班需一週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病假例外)，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時數百分之十，

且需於准假後另擇期補班。 

(一)若請假時段有預約學生，請先填寫調班申請單，再由實習負責老師協助辦理。 

(二)若請假時段無預約學生，依兼任輔導人員管理辦法補班。 

四、在值班時段內請留守中心，勿擅自離開。若需暫時離開中心，請告知實習負責老師去

向，並提供聯絡方式，以利緊急事件之聯絡。 

五、代表本中心出席校外會議，得申請公假(最多限 1天)，若會議日期非值班日，則可擇期

補休。 

參、 工作須知 

一、實習心理師需遵守台灣諮商輔導學會所訂定之專業倫理守則。 

二、請於上班期間維持合適的服裝儀容，表現心理師之專業。 

三、實習心理師於每次晤談結束後需填寫「個案紀錄」，並於實習紀錄表上以一小時記錄每一

次諮商晤談。 

四、所有關於個案之記錄請勿攜出中心，若有專業督導或課程之需要，則另案報備中心同



意，且須先徵得個案之同意、填寫個案同意書。 

五、個案或團體晤談請勿錄音，若有專業督導或課程之需要，需先向中心申請，經中心同意

後再與個案簽訂「錄音同意書」，始可進行。 

六、實習心理師若遇有專業上無法處理之個案，在與督導討論後，始可進行個案轉介工作，

除進行結案外，另需填寫危機評估表、結案紀錄表及勾選「通知個管」。 

七、實習心理師若遇有危急個案/通報事件，除向本中心院專責老師報備外，另需填寫「危急

通報單」、危機評估表。 

八、行政實習時段除進行本中心特定待辦事項外，其餘時間需支援行政櫃台及初談輪值。 

(全職實習心理師一次行政櫃台值班時間連續 2小時，且值班前需避開至少一個晤談時

段) 

肆、 福利 

一、使用本中心之圖書、器材、影片之相關規定，與專兼任輔導人員相同。 

二、可不定期參與校內共融及研習活動。 

三、全職實習心理師津貼視學校經費而定。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111學年度兼職實習心理師 

招募公告 

一、 申請資格及名額： 

(一) 資格:心理、諮商輔導或臨床相關相關學系研究所﹙111年8月升碩二以上、博士班﹚學

生，且須修習過諮商輔導課程，曾在相關機構接受諮商基本技巧訓練者尤佳。 

(二) 名額:4名 

二、 實習期間: 

民國111年9月至112年6月，須參加寒暑假訓練。 

每週在班時間8小時(可拆2天完成)，需配合個別諮商時段5小時、行政櫃台/初談2小時。(團體督

導時間另外計算) 

三、 實習內容： 

(一) 個別諮商及心理測驗施測與解釋。 

(二) 接受本中心安排之團體督導，探討實習實務上的議題。 

(三) 支援本中心之輔導行政業務。（行政櫃台、初談、班級活動及高關懷學生電話訪談） 

(四) 參加本中心不定期舉辦之輔導知能研討會。 

(五) 參加本中心舉辦之職前專業訓練。【預計於111年6月27-29日(一~三)實施兩-三天，若因為

疫情改為線上，期程會另外通知】 

四、 相關權利與義務 

(一) 接受中心諮商心理師之團體督導(依中心當年規劃)2小時/週。個別諮商5小時/週及輔導行

政。 

(二) 實習生應按時完成中心相關紀錄如初談紀錄、諮商紀錄、施測報告、結案報告等，為維護

個案權益，在本中心接案之錄音、錄影帶與書面資料，一律不得攜出，惟若因接受課程指

導老師督導之需，則需事先徵得本中心書面同意。 

(三) 實習生應熟悉其所屬學校之相關實習規定並事先與中心協調相關配合事宜。 

(四) 應遵守機構倫理、諮商專業倫理，若違反倫理，本中心有權調整、終止實習內容。 

(五) 實習期間如有請假需求，以不影響中心運作為前提考量。 



(六) 實習完成後合格者，中心將授予實習證明書。 

五、 申請資料:繳交下列資料，每項目以不超過兩頁為原則，請合併成一個PDF檔案上傳 

(一) 成績單（含大學、研究所歷年成績，內容清晰可辨視修過的科目）。 

(二) 自傳。 

(三) 實習計畫(動機、目標、期待)。 

六、 審核流程： 

第一階段（資料審查）： 

1. 請於民國111年2月9日（三）22：00前至https://forms.gle/JR2vg5hKYYBUAcNc8 填寫資

料，並將相關資料上傳。（不需郵寄紙本）。 

2. 通過資料審查者，將於民國111年2月16日前以e-mail/電話通知面試，請務必詳填e-mail

並留意之。 

 

第二階段（面試）： 

111年2月16日~2月18日間擇一日進行第二階段口試。將於111年2月18日(五)公布錄取訊息。 

備註： 

★如有疑問歡迎洽詢（02）2905-3003 或 143631@mail.fju.edu.tw 林欣瑜老師 

 

 

https://forms.gle/JR2vg5hKYYBUAcN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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